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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和元生物技术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元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

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关

联方担

保 

潘讴东、严敏 20,000.00 不适用 3,000.00 - - 

上年度未实

际发生关联

担保，上年年

末无关联担

保余额 

提供 

服务 

上海天泽云泰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87% 4.18 2.75 0.03% 不适用 

提供 

产品 

厦门模基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5.00 0.38% 0.40 - - 不适用 

合计 - 20,205.00 - 3,004.58 2.75 - - 

注 1：上述所列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发生额（发生的交易额）均为相应期限内最高担保额。 

注 2：占同类业务比例=年度预计金额（或实际发生金额）/2023 年度同类业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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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

次）预计金

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方担保 潘讴东、严敏 20,000.00 0.00 

上年度未实际发生关

联担保，上年年末无

关联担保余额 

合计 - 20,000.00 0.00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潘讴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工作情况 
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122,805,540 股股份 

2、严敏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工作情况 退休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潘讴东的配偶 

3、上海天泽云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天泽云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3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358.2172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赵小平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伽利略路 11 号 2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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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

上股东 

来宾市泽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6.6318%股权、赵小平持有 1

4.4894%股权、李伟持有 13.4267%股权、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 8.1851%股权、珠海惠泽云天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 8.1822%股权、苏州济峰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 6.2369%股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厦门模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厦门模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8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589.6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罗海青 

注册地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北路 3701 号 5 号楼 

持股 5%以

上股东 

罗海青持有 35.40%股权、曾凡伟持有 23.60%股权、仝彩玲持有 12.73%股

权、任同英持有 8.49%股权、厦门瑞海柏维生物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 8.40%股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技术

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生物基材料销售；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

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

技术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推广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

械租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检验检测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

类医疗器械）；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潘讴东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严敏女士系潘讴东先

生的配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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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泽云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袁可嘉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

按照《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 

厦门模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潘俊屹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按照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

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预计的 2024 年度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

保、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销售产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按照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其中：就关联担保，关联方潘讴东、

严敏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相应担保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为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

需要，系在公平的基础上按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有助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履行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查意见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独立董事经审议后一致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定价合理、

公允；该类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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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需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议案，决策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为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需

要，系在公平的基础上按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有助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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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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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恒瑞                 张子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